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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

行为准则》、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受托管理协

议》等相关规定、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、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以上公司债券受托

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受托管理人”、“华创证券”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创证券所做承诺或

声明。  



一、 “20 不动 Y1”的基本情况 

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平安不动产”、“发行人”）于 2020年 5月 6

日发行了“20 不动 Y1”，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，发行时主体评级为 AAA，

发行规模 30亿元，债券期限为 7年。 

二、“20 不动 Y1”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

华创证券作为“20不动 Y1”的受托管理人，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发行人”）发生涉及需要说明的市场传闻的事项，根据发行人披露的《平安

不动产有限公司澄清说明公告》，现将以上发行人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根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3年 7月 28日作出的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发行

人在该判决中所承担的义务为：在案涉土地抵押物拍卖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主债

务的情况下，就不足部分在 49%的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且有权向主债务人

追偿。即在债权人对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前，发行人无需承担判项中的连带清

偿责任。同时，目前该土地抵押物价值明显超过主债务人所需承担的应付款项，

抵押物处置后足以偿还主债务，因此可以合理预期发行人不会实际因该连带清偿

责任而发生重大损失。 

综上所述，发行人不存在债务违约问题，且预计不会因该案件所涉事项发生

实际重大损失。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、日常运营管理均正常，未发生重大不利变

化，发行人偿债能力未受重大影响。 

二、影响分析 

上述事项暂不会对发行人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华创证券将继续关注

上述事项，对“20不动 Y1”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前述公司债券债券

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持续跟进，并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

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及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

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
